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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5 年度煤矿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工作计划
（修订版）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煤矿安全生产条

例》和两办《意见》，深入推进“八条硬措施”硬落实和治

本攻坚三年行动，依法履行煤矿安全监管职责，规范执法行

为，提高执法效能，根据《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做好

2025 年度煤矿安全监管执法计划编制工作的通知》（豫工信

办煤安〔2024〕200 号）《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办公室关

于贯彻落实〔2025〕14 号文件精神严格规范煤矿安全生产监

管执法工作的通知》（豫工信办煤安〔2025〕61 号）要求，

结合我区煤矿实际，制定本计划。

一、基本情况

（一）产煤县(市、区)情况

1、总体情况

截至 2024 年底，龙安区共有各类煤矿 2 处，核定/设计

生产能力 75 万吨/年，属于二类地区。

（1）按煤矿状态划分：正常生产煤矿 1 处，核定生产能

力 30 万吨/年；长期停工停建煤矿 1 处，设计生产能力 45

万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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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瓦斯等级划分：2 处矿井均为煤与瓦斯突出矿井，

核定/设计生产能力 75 万吨/年。

（3）按水文地质类型划分：2 处煤矿水文地质条件均为

中等，核定/设计生产能力 75 万吨/年。

（4）按冲击地压划分：2 处煤矿均属于非冲击地压矿井，

核定/设计生产能力 75 万吨/年。

（5）按煤尘爆炸性划分：2 处煤矿有煤尘爆炸危险性，

核定/设计生产能力 75 万吨/年；

（6）按煤层自燃倾向性划分：2 处煤矿均属于不易自燃

煤层，核定/设计生产能力 75 万吨/年。

（7）按核定/设计生产能力划分：中型煤矿 1 处，核定

/设计生产能力 45 万吨/年；小型煤矿 1 处，核定/设计生产

能力 30 万吨/年。

2、直接监管煤矿情况

监管煤矿 2 处，其中正常生产 1 处，风险等级四级，长

期停工停建煤矿 1 处，风险等级四级。

综上，龙安区内煤矿风险等级均为四级。

（二）煤矿及分类

1、按 A、B、C、D 分类情况

按照《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河南局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关于印发煤矿分类办法（试行）和 2025 年全省煤矿分

类结果的通知》(矿安豫联〔2024〕8 号)的分类，龙安区共

有各类煤矿 2 处，其中 B 类煤矿 1 处（正常生产 1 处）；D

类煤矿 1 处，核定/设计生产能力 45 万吨/年；无 A 类和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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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煤矿。

（三）煤矿上级公司

龙安区无煤矿上级公司。

（四）2024 年重点企业情况

无重点企业。

二、煤矿安全生产情况

（一）安全生产形势

2024 年 1-12 月，龙安区煤矿无安全生产事故。

（二）安全风险研判

龙安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建立了重大安全风险月度研判

机制，每月组织各矿开展月度重大风险分析研判，将研判结

果及管控措施向各矿下达重大安全风险预警告知书。

2025年主要风险:一是贺驼煤矿 11062工作面搬迁至1113

工作面过程中，安全措施落实不到位可能发生机械伤人风险。二

是贺驼煤矿采煤工作面瓦斯管理不到位存在瓦斯超限的风

险。三是安全管理不到位造成零星事故的风险，2024 年暴露

出安全技术措施和作业规程与现场管理偶尔出现“两张皮”

现场、机电运输管理不细致不到位等问题。四是季节性安全

风险。汛期大风、暴雨，冬季雨雪冰冻、低温寒潮等极端天

气，对煤矿供电、运输安全和“一通三防”管理带来不利影

响，极易引发事故。五是王家岭新井复工复产风险管控不到

位产生的安全风险隐患。

对研判出的重大安全风险，督促各煤矿逐条制定管控措

施，落实责任人，每月开展管控措施落实情况检查分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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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措施失效或风险变化的，及时优化完善管控措施。

三、监管执法力量

(一)监管执法人员

龙安区工信局煤安办现有工作人员 2 人,其中纳入计算

煤矿安全监管监督检查人员的人数为 2 人。

(二)总法定工作日数

总法定工作日=全年法定工作日×纳入安全监管人员

（含执法监督）-职工年假数量=249×2-30=468 工作日。

（三）监管工作日数

经计算，2025 煤矿安全监管工作日 360 日，占 2025 年

法定工作日 468 日的 78%，符合不低于 65%的要求。

2024 年平均每次现场监管执法工作日 9 个，2025 年计

划平均每次现场监管执法工作日 10 个，符合每次现场执法

工作日数不得少于 9 个的规定。

四、执法任务安排和分解

（一）计划总体安排

2025 年计划监管检查 11 矿（家）次。监管执法 9 矿（家）

次（贺驼煤矿 B 类煤矿检查 5 矿次，王家领新井 D 类煤矿检

查 4 矿次）；远程执法 2 矿次。

（二）“查企”执法计划（268 个工作日）

全年计划监管执法煤矿 11 矿次（现场监管执法 9 矿次，

远程监管执法 2 矿次），坚持分级监管，实行差异化监管执

法。

（1）治本攻坚重点检查（40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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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内容：对正常生产建设煤矿开展治本攻坚三年行动

重点监管执法，重点检查《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安全生

产委员会关于防范遏制矿山领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硬

措施》《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进一步加强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的实施意见》落实情况，《安

阳市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4—2026 年）

煤矿系统子方案》《全市煤矿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任

务目标分解表（2024-2026 年）》《安阳市龙安区安全生产

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4—2026 年）》《全区煤矿

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任务目标分解表（2024-2026

年）》落实情况，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治理等情况。

检查时间：1-3 月

检查数量：煤矿 2 处

检查工作日：2 处×2 人×10 天=40 个

（2）“一通三防”及瓦斯抽采达标专项检查（40 个工

作日）

检查内容：各正常生产建设煤矿落实《煤矿安全规程》

《煤矿防灭火细则》《河南省煤矿瓦斯防治管理办法》等规

定情况，瓦斯抽采达标情况，矿井通风系统管理情况，瓦斯、

火灾、煤尘等灾害治理措施落实情况，瓦斯等级、煤的自燃

倾向性和煤尘爆炸性鉴定情况，安全监控系统运行情况等。

检查时间：4-6 月

检查数量：煤矿 2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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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工作日：2 处×2 人×10 天=40 个

（3）“雨季三防”及防治水专项检查（40 个工作日）

检查内容：正常生产建设煤矿是否全面落实水害防治主

体责任，建立健全水害防治管理机构和各项工作责任制；是

否严格执行《煤矿防治水细则》和《河南省煤矿防治水管理

办法》，坚持“预测预报、有疑必探、先探后掘、先治后采”

原则，落实“探、防、堵、疏、排、截、监”综合治理措施；

是否严格按“三专两探一撤”要求开展水害防治工作，查清

隐蔽致灾水害因素；是否建立雨季“三防”工作机制，编制

雨季“三防”工作计划并按计划开展工作；是否编制水害事

故应急预案并及时演练；是否落实暴雨洪水橙色、红色预警

停产撤人措施。

检查时间：5-9 月

检查数量：煤矿 2 处

检查工作日：2 处×2 人×10 天=40 个

（4）提升系统专项检查（40 个工作日）

检查内容：煤矿提升系统是否能够正常运行，提升机、

钢丝绳、提升容器、连接装置、防坠器、电控装置等配套设

施是否满足相关标准规定；提升系统设备档案、使用维护记

录是否齐全；提升装置的实际运行速度、载人（载物）加速

度是否符合《煤矿安全规程》规定，钢丝绳的最大静张力、

最大静张力差是否超过设计值；制动系统是否符合要求；电

气安全系统是否符合要求等。

检查时间：7-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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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数量：煤矿 2 处

检查工作日：2 处×2 人×10 天=40 个

（5）煤矿安全培训专项检查（40 个工作日）

检查内容：明确培训管理机构、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管理

人员、建立安全培训管理制度情况，教育培训经费提取和使

用情况，制定并落实年度培训计划情况，主要负责人、安全

生产管理人员考核取证、参加“七新”培训情况，特种作业

人员及其他从业人员参加培训、持证上岗情况，建立培训档

案情况，“逢查必考”等。

检查时间：7-9 月

检查数量：煤矿 2 处

检查工作日：2 处×2 人×10 天=40 个

（6）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专项检查（30 个工

作日）

检查内容：王家岭新井建设、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

资质是否符合要求，安全责任是否落实，是否存在违法违规

转包分包、以包代管等问题；是否制定并落实隐患排查治理

制度；是否按批准的安全设施设计组织施工，企业是否按照

有关规定组织安全设施竣工验收；是否存在边建设边生产、

未经验收组织生产、在改扩建区域组织生产等问题；建设期

间，地质等安全开采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是否停止施工并及

时变更设计和报批。

检查时间：10-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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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数量：煤矿 1 处

检查工作日：1 处×2 人×20 天=20 个

（7）安全生产标准化专项检查（20 个工作日）

检查内容：按照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印发《煤矿安

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考核定级办法》和《煤矿安全生产标

准化管理体系基本要求及评分方法》（矿安〔2024〕109 号）

有关规定，对全市已达标煤矿进行抽查。

检查时间：10-11 月

检查数量：检查一级标准化煤矿 1 处

检查工作日：1 处×2 人×10 天=20 个

（8）远程执法（18 个工作日）

检查内容：检查安全监控安装、管理、使用是否符合相

关要求；工业视频是否按照《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煤矿工业

视频安装及联网接入规范》（矿安综〔2024〕58 号）、《国

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河南局关于扩展煤矿复合灾害监测预警

系统工业视频监控范围的通知》（矿安豫〔2023〕18 号）安

装、管理、使用。

检查时间：1-12 月

检查数量：煤矿 1 处

检查工作日：1 处×2 人×9 天=18 个

（三）“督己”执法监督计划（40 个工作日）

1.执法监督方式和内容。龙安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制定有

《煤矿安全监管重要执法案件集体讨论制度》《煤矿安全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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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煤矿安全监管执法预审制

度》《龙安区工信局执法责任倒查机制和追究制度（试行）》

等制度，执法预审、日常监督、专项监督、定期监督开展方

式和工作内容如下。

执法预审：按照《煤矿安全监管执法预审制度》的规定，

由煤矿安全监管执法预审工作组对有关执法文书的合法性、

合理性、规范性进行预防性审查，确保拟作出的行政执法决

定主体适格、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罚恰当、

程序合法。日常监督：每季度对全市煤矿安全监管执法情况

进行分析，开展执法监督评议，总结经验，剖析矛盾问题，

提升监管执法针对性、精准性、有效性。专项监督：以现场

执法监督方式开展，邀请派驻纪检组、办公室等有关人员参

加，全流程参与执法检查，全过程进行监督。定期监督：以

材料自查为主，每季度向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上报一次执法监

督自评，不断提升监管执法工作效能。

2.总矿次数和工作日。2025年现场执法监督计划2矿次，

综合其他执法监督工作总计预留 34 个工作日。其中执法预

审预留 26 个工作日；日常监督预留 4 个工作日；专项监督

计划 2 矿次（参加专项监督人员不属于执法人员）；定期监

督预留 4 个工作日。到现场开展执法监督矿次占现场监管执

法总矿次数的 9.1%，符合不低于 5%的要求。

（四）“机动”监管计划（74 个工作日）

1.“双随机、一公开”检查（4 个工作日）

检查对象:煤矿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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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内容:检查煤矿企业建立安全培训管理制度和档案,

制定年度培训计划,明确培训管理机构,配备专职或者兼职

管理人员情况;教育培训经费提取和使用情况;煤矿企业主

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核情况;煤矿从业人员安全

培训、持证上岗等情况;煤矿特种作业人员执行煤炭法律、

法规情况、专业化施工队伍管理。

2.重点时段督导检查（20 个工作日）

2025 年春节、全国“两会”、“五一”、国庆节等重要

时段，对煤矿企业及煤矿贯彻执行国家、省委省政府和市委

市政府工作部署、各项责任制的落实情况，安全保障措施、

应急值班、矿领导带班值班等内容为重点开展监督检查，确

保重点时段全市煤矿安全生产形势稳定。根据 2024 年工作

经验，计划 2025 年预留 20 个工作日开展国家、省委省政府

和市委市政府安排的专项检查。

3.配合上级部门检查（20 个工作日）

参照 2024 年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国家矿山安监局河南

局对我市各级监管部门、煤炭企业及煤矿开展的安全生产督

导检查次数，2025 年预留 20 个工作日。

4.隐患问题复查（18 个工作日）

根据往年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河南局执法三处移交问

题隐患，安排 18 个工作日进行隐患问题复查。

5.其它工作（12 个工作日）

主要包括：调查核实安全生产投诉举报，开展安全生产

宣传教育培训，煤矿复合灾害监测预警系统超限核查、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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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复议、行政应诉等工作，预留 12 个工作日。

五、保障措施

（一）制定计划，明确任务。要依据本计划及国家、省、

市相关工作安排组织实施，每次检查前，结合检查煤矿的风

险研判、基本情况、生产布局、灾害特点和存在的突出问题，

制定检查方案，明确检查的具体内容、检查方式、人员分工、

检查地点等，做到有计划、有方案、有重点。

（二）严格执行，确保实效。严格落实监管执法计划，

确保计划执行的严肃性。因上级工作部署和不可预见等因素

确需变更或调整的，及时按相关规定修订和报批报备。

（三）用好系统，规范流程。全面按照《煤矿安全监管

行政执法文书样式》《煤矿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和处理处

罚规范描述汇编》要求编制执法文书，充分利用“煤矿监管

执法系统”，实施监管执法信息全过程留痕、可追溯，并上

传执法系统，同时依法推送至“互联网+监管”系统公开，

通过信息化手段推动规范监管执法流程。

（四）强化监督，规范执法。按照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执法监督的有关要求，持续完善执法

监督工作机制，严格落实监管执法责任倒查制度，规范执法，

准确、完整、规范实施处罚，有效提升监管执法工作质效。

（五）从严要求，廉洁自律。执法检查过程中要严守工

作纪律和党风廉政建设规定，严格检查标准，严肃执法程序，

切实做到廉洁自律、公正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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